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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核查意见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即

上市公司将其持有的中地公司49%股权出售给北京华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独

立财务顾问，在获悉交易双方拟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按照相关规定审慎核

查了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武昌鱼”）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终止的原因，并依据核查确认的相关事实，出具本专项核查报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主要历程  

2016年1月8日，武昌鱼发布了《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6-001号。 

2016年1月14日，武昌鱼发布了《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公告》2016-002号，上市公司股票自2016年1月8日起连续停牌。停牌期间上市

公司均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期发布《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6年2月4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第八次临时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转让参股子公司北京中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地公司”）49%

股权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并与北京华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上市公司于2016年2月5日发布了《第六届第八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公告》临2016-007号、《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2016-008号、《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

停牌的公告》临2016-009号及《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等文件。 

2016年2月5日，上市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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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草案）》等文件。 

2016年2月25日，上市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185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并予以了公告。 

2016年3月1日，上市公司因《问询函》回复内容涉及中介机构对部分事项和

数据的进一步核实及补充，且各中介机构尚需履行内部审核流程，未能完成回复，

并发布了《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临2016-012号）。 

2016年3月5日，由于预计无法在股东大会召开前2个交易日完成《问询函》

的回复工作，上市公司发布了《关于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2016-013号)。 

二、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鉴于上市公司本次出售中地公司49%股权的交易中，关于中地公司华普中心

I段额外付款权益的实现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本次交易评估将华普中心I段权益

按账面值进行列示。基于上述情况，以评估值为基础的本次交易作价亦未考虑华

普中心I段额外付款权益情况。尽管交易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当中对华普中

心I段额外付款权益进行了相关约定，但未来华普中心I段额外付款权益实现情况

目前尚无法判断，出于谨慎性考虑，经交易双方协商及与监管部门沟通，上市公

司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三、独立财务顾问努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勤勉尽责  

（一）协助交易双方的重组方案谈判 

 本独立财务顾问协助交易双方论证、谈判重组方案，包括研究资产重组事

宜、设计整体重组方案、论证重组的具体路径和方法、沟通交易细节、安排项目

工作时间表、布置各阶段重点工作等。 

（二）沟通重组进程 

在上市公司公告《重组报告书》前，本独立财务顾问多次与交易双方沟通本

次重组方案，并配合上市公司准备相关公告材料。在上市公司公告《重组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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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本独立财务顾问就重组进程和工作，积极与交易双方保持沟通。 

（三）对交易各方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査 

本独立财务顾问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对本次交易各方进行了全

面的尽职调查。 

（四）组织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启动以来，本独立财务顾问组织召开了多次中介机构协

调会，对整个重组过程中所遇到的法律、审计和评估问题，持续与相关中介机构

进行讨论，并会商解决方案。 

（五）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并通过全面尽职调查和对《重组报告书》等信息披露文件进行审慎核查后，出具

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六）终止重组所做的工作 

 在上市公司拟决定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本独立财务顾问与交易各方

进行积极沟通，并就交易各方终止本次重组的原因进行了核查。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

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武昌鱼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终止原因符合本独立财务顾问从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方了解到的客观事

实，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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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月    日 


